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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421/02-03(03) 
號文件

—— 政府當局提供的資

料文件

4. 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應主席之請，向委

員簡述政府當局的文件。他表示，2003-04年度在基本工
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“電腦化計劃 ”分目A007GX推行電腦
化計劃的估計撥款需求為 6.9億元，這筆款額與 2002-03
年度的核准撥款相同。政府當局認為這是一個恰當的建

議撥款額，能夠平衡審慎理財和維持發展電子政府計劃

動力兩者的需要。他同時特別指出，為充分獲得推行電

腦化計劃所帶來的效益，政府當局已規定各決策局和部

門在推行電腦化計劃時，必須探討進行業務程序重組的

可行性。委員察悉，有關的撥款要求將於 2003年年初提
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考慮。

系統設計

5. 陳偉業議員提述工務項目或會採用 “設計及建
造 ”的方法，並問及同類方法是否適用於電腦化計劃。他
表示，每項計劃由構思至推行往往需時甚久，有關科技

可能已隨 時間過去而改變。因此，他認為把整項計劃

由系統設計至推行一併招標，會最符合成本效益。不過，

他表示標書訂明的規格不應過於概括，以免競投商的建

議參差太大。另一方面，有關規格也不應過於仔細，以

免對投標過程造成可能不必要的延誤。

6. 資訊科技署助理署長回應時證實，所有新項目

工程目前均已外判。標書只會訂明基本要求，並採用開

放式的標準，以便投標者加入最新的科技。不過，政府

當局會確保計劃必須符合某些基本的業界標準。

CB(1)490/03-04(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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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

7. 陳國強議員察悉， 生署建議採用的 生資訊

入門網站系統及子宮頸檢查資訊系統共需高達 1,800萬
元，並問及該兩個系統可否整合以達致更大的成本效

益。他質疑為何後者只牽涉子宮頸疾病而不涉及其他疾

病。

8. 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回應時表示， 生

署轄下兩個系統為不同目的而設。 生資訊入門網站系

統向公眾開放，提供一般 生資訊，旨在加深公眾對健

康生活方式和預防疾病的認識。子宮頸檢查資訊系統則

為內部系統，用作整理、評估及管理從醫院管理局各醫

院及 生署各診所收集的子宮頸檢查結果。目前，來自

約 50個檢查中心有關子宮頸檢查結果的多套數據，尚未
全面進行電腦化和連繫。

9. 關於為整個警隊推行第一期知識管理計劃一

事，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欣悉計劃會促成可觀的

名義上節省款項。當局規定警隊須與其他部門共用知識

管理的技術，作為撥款資助的條件。資訊科技署助理署

長補充，當局會在推行第一期計劃的成本效益基礎上，

考慮撥款資助推行以後各期的知識管理計劃。

撥款需求

10. 鑒於電腦硬件和軟件的價格會隨 時間過去而

下跌，以致個別項目到了推行階段所需的費用可能下調

20%至 30%，陳偉業議員表示，委員或會感到難以決定目
前建議的撥款水平是否適當。

11. 主席歡迎這項撥款建議。他表示，基本工程計

劃有投標價格指數可供參考，資訊科技項目的情況卻不

同，有關投標價格在過去數年頗受價格升跌影響。他詢

問，倘投標價格繼續下跌，當局可否在 2003-04年度加入
新的工程項目，務求耗盡 6.9億元的總撥款額。

12. 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回應時同意，反映

目前價格水平的工程計劃預算或會與最終的投標價格有

差距。由此而省下的金錢 (如有的話 )不可由某一年度轉撥
至下一年度，因為整體撥款是一筆有時限的年度撥款。

倘某一年度的核准撥款未能盡用，當局會積極考慮在同

一年度開展新的資訊科技計劃。

13. 關於 2002-03年度核准撥款的使用情況，工商及
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匯報，迄今，整體撥款的 60%已作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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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，估計最終會使用 85%的核准撥款。至於餘下的 15%，
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指出，由於部分計劃的實際

開支可能比估計成本為低，部門往往難以盡用整體撥

款。因此，使用了整體撥款的 85%至 90%，已算達到合理
水平。過去的情況是，在 2001-02年度、 2000-01年度及
1999-2000年度，核准撥款的使用水平分別為 86%、 89%
及 79%。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進一步解釋，在整體
撥款制度下，不得發出超過核准撥款額的撥款令，但容

許就某一財政年度作出超額承擔。由於推行電腦化各項

計劃需時可能多於或少於 12個月，而部分電腦化計劃不
一定在某一財政年度之始便立即推行，因而有可能橫跨

多於一個財政年度，所以，往往有不少的計劃來自上一

年度。舉例而言，2003-04年度的 6.9億元建議撥款，已包
括 166項來自 2002-03年度的核准計劃。該筆建議撥款還
包括了另外 174項去年透過緊急資源申請的項目，以及
2003-04年度核准的新計劃。由於該等計劃所需的開支可
能涉及多於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，因而有需要批出該等

計劃的全部承擔額，確保各項計劃能暢順推行。因此在

任何時間所有正推行的計劃的總費用必定超逾一年的核

准開支，故有必要作出超額承擔。

14. 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強調，為確保資助

的使用合乎成本效益，當局已嚴謹地管理整體撥款。例

如，個別部門在擬備計劃預算時均需謹慎行事，因為它

們不得把一般的 5%至 10%的應急準備金納入預算，但可
在有需要時另行提出資源申請。此外，部門在推展計劃

時如落後於原定時間表，將會收到書面提示必須加快計

劃進度。對此，主席促請政府當局盡力充分利用核准撥

款，從而可推行更多的電腦化計劃。

15. 就此，羅致光議員認為，由於最終的投標價格

往往比原先的預算為低，這類計劃只用去核准撥款的 80%
至 90%，實屬合理。工商及科技局電子政府專員進一步指
出，一般來說，核准撥款的大部分款額會在財政年度最

後一季才被動用。由於財政年度將近終結，要開展新的

資訊科技計劃以吸納未用的撥款額，殊不容易。為更有

效使用核准撥款，並避免出現未能盡用款項的情況，政

府當局會在全年平均分配計劃中的開支。

16. 主席總結表示，事務委員會支持此項建議。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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